大连市西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站北管理服务中心的
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服务指南适用于违反《大连火车站地区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受理、立案、调查、听证、下达处罚决定。
二、事项名称
对违反《大连火车站地区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三、办理依据
《大连火车站地区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四、办理机构
（一）办理机构名称和权限。
大连市西岗区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站北管理服务中心(对违反《大连火车站地区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二）处罚内容
对违反《大连火车站地区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三）处罚对象
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
五、处罚种类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六、处罚标准
（一）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1.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2.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三）对个人处以1000元以上，包括1000元；对单位或者组织处以10000元以上，包括10000元，要按照重大行政处罚审核报备和审核处理。
（四）依据相关法律依据的罚则内容处罚
七、处罚程序
（一）一般程序。发现违法事实→立案→调查取证→提出行政处罚意见→处罚前告知→处罚意见报主管领导审批→作出处罚决定→送达→执行→结案→报机关法制机构备案。
（二）简易程序。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当作出警告或对公民处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1000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三）重大行政处罚审核。处10000元以上罚款、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他人重大权益的、需经听证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其中心机关负责人认为需要进行法制审核的行政处罚在作出决定前须经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法制审核。
八、被处罚对象的权利
被处罚对象依法享有以下权利：被处罚对象对实施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九、接收、咨询和监督
（一）接收和咨询:站北管理服务中心 法制科。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建设街4-2号站北管理中心  （0411-86912915、86912917）   邮编：116000
（二）接收时间: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
（三）监督电话:0411—86912917
 
 
 
 

